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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
刑事判决书

（2024）浙 0108 刑初 209 号

公诉机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 女，1980 年 3 月 1 日生，汉族，黑龙江省

望奎县人，大学文化，无业，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清

明头道街 。2024 年 6 月 4 日因本案

被取保候审。

辩护人叶斌、孔潇白，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滨检刑诉〔2024〕191 号起诉书

指控被告人 袭警罪，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向本院提起公

诉。本院于同月 15 日立案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实行独任审判，

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丁利

坚出庭支持公诉，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孔潇白到庭参加诉

讼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公诉机关指控：2024 年 6 月 4 日 1 时许，被告人 酒

后与杭州市滨江区世融商业中心 2 号楼保安产生肢体冲突。杭州

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高新派出所接报警后，民警王静军带领辅警

莫佳涵、巡防队员石平等人出警至现场，并在该处负二楼找到被

告人 ，在民警王静军表明身份，口头传唤被告人 过

程中，被告人 突然以左脚踹蹬王静军腹部的方式袭警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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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警王静军等人控制住被告人 准备带离至一楼的过程中，

被告人 挣扎反抗，并脚踹辅警莫佳涵和巡防队员石平腿

部。在此过程中，被告人 还持续辱骂出警人员。被告人

的行为造成王静军腹部挫伤，莫佳涵右前臂、双小腿软组织

伤，石平双下肢软组织伤。经杭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王

静军、莫佳涵、石平的伤势均未达轻微伤标准。

被告人 于 2024 年 6 月 4 日被抓获归案。

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 的行为已构成袭警罪。鉴于被告

人 具有坦白的处罚情节，且自侦查阶段认罪认罚，建议判

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缓刑一年。

被告人 对指控事实、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，同意

适用简易程序，且签字具结，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。

其辩护人提出，被告人 犯罪情节较轻，归案后如实供

述犯罪事实，且自愿认罪认罚，请求从轻、减轻处罚，并适用缓

刑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4 年 6 月 4 日 1 时许，被告人 酒后

与本区世融商业中心 2 号楼保安产生肢体冲突。杭州市公安局滨

江区分局高新派出所接报警后，民警王静军带领辅警莫佳涵、巡

防队员石平等人出警至现场，并在该处负二楼找到被告人

，在民警王静军表明身份，口头传唤被告人郑珊珊过程中，被

告人 突然以左脚踹蹬王静军腹部的方式袭警。在民警王静

军等人控制住被告人 并带至一楼的过程中，被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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挣扎反抗，并脚踹辅警莫佳涵和巡防队员石平腿部。在此过程中，

被告人 还持续辱骂出警人员。被告人 的行为造成王

静军腹部挫伤，莫佳涵右前臂、双小腿软组织伤，石平双下肢软

组织伤。经杭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王静军、莫佳涵、石

平的伤势均未达轻微伤标准。

被告人 于 2024 年 6 月 4 日被抓获归案。

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、质证的被害人王静军、莫佳涵、石

平的陈述、证人李洪君、马伟丽的证言、接受证据材料清单、病

历及验伤检查通知单、工作证照片、呈请强制传唤审批表、受案

登记表、受案回执、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、伤势照片、出警记录、

行政现场笔录、鉴定意见告知单、执法记录仪视频、手机拍摄视

频、情况说明、户籍证明、归案及破案经过、被告人 的供

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

警察，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。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。被告人

自侦查阶段认罪认罚，具有坦白的处罚情节，依法予以从轻

处罚。综合被告人 的犯罪情节和认罪、悔罪态度，对其可

适用缓刑。辩护人据此要求从轻处罚，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，

本院予以采纳。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，应予采纳。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、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规定，

判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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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人 犯袭警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缓刑一年，

（缓刑考验期限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）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

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

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

审 判 员 张晓平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六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 记 员 寿妙萍


